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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兒童及少年保護
自治條例草案專案報告

裝設監視錄影設備相關條文制定之良窳

時間：109年9月2日 地點：臺南市議會



制定緣起

108年春節期間發生重大兒虐致死案，於臺南市議

會第3屆第1次臨時會「虐童事件處理及防治專案報

告」會議決議請市府儘速訂定兒少保護自治條例。

2

臺南市兒童及少年保護自治條例



臺南市兒童及少年保護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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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兒少保護安全網
公寓大廈管理員及產後護理機構人員需接受兒少保護通報基本
訓練。

加強風險因子控管及追蹤 兒虐高風險族群(未成年孕產婦、載有未成年之酒駕者)，加強關
懷訪視及輔導。

提昇親職知能，減少潛在個案 增加戶政、醫療院所、調解委員會等單位，提供育兒資訊或親
職教育資訊。

運用科技偵查，強化人身安全

鼓勵裝設監視器

行方不明兒少使用科技偵查方式查找，針對兒虐相對人進行約
制查訪。

為利兒虐案件調查時證據佐證說明，並依適時給予相應之懲罰
或釐清真相，鼓勵兒少照顧場所裝設監視器。

法規導向



臺南市兒童及少年保護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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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原意

中央立法趨勢

預防嚇阻

事件佐證

設置監視器辦法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於108年3月29
日三讀通過，其中修訂第77-1條「托嬰中心應
裝設監視錄影設備」。

預防幼兒人身安全受侵害，嚇阻照顧者侵害幼
兒，以預防兒童保護事件發生。

6歲以下兒少未有表達能力無法還原事實，因
此透過畫面可以加以佐證事件之發生實際情形。

現況幼兒園多數已裝設監視器，卻缺管理制度
之保護及監督，造成業者與家長針對監視器畫
面調閱與否發生爭端。



臺南市議會請本府辦理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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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市議會於108年12月24日第三屆第二次定期會會議決
議請本府召開公聽會以瞭解民意。本府業於108年12月27
日至109年1月5日共辦理四場公聽會。

公聽會宣傳管道：

函文各局處轉知所屬、全市區公所公告

公告於市府、社會局、家防中心網站、
社會局臉書及臺南市政府line

函文全台教育、幼教、家長、社政、法律等有關
兒少工作之民間團體、專家學者及臺南市議員

臺南市有線電視公用頻道廣告節目託播

時間 地點
參加
人數

發言
人數

12/27
新營區大宏王公社

區活動中心
80 25

12/30 安平區新南國小 150 31

1/5早
上

安平區華平里活動
中心

220 50

1/5下
午

新營區大宏王公社
區活動中心

70 19

公聽會場次人數：



於公聽會後決議刪除監視錄影設備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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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第三次定期會再提本自治條例，

依公聽會意見刪除草案第10條條文。

公聽會多數民意對於裝設監視
器條文尚有疑慮

公聽會上針對草案第10條：

表示贊成裝設監視器有9位，

表示反對裝設監視器有289位

(包含現場發言、書面意見及連署書)

草案刪除
第10條

於109年1月8日
府社家字第
1090086447號
函送臺南市議會。



托嬰中心裝設監視錄影設備回歸中央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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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權法修法

立法院108年3月29
日通過「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77條之1：「托嬰
中心應裝設監視錄影
設備。」

制定辦法

衛生福利部於109年
1月2日公告「托嬰
中心監視錄影設備設
置及資訊管理利用辦
法」。

臺南市托嬰中心
已完成全面裝設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於
109年7月1日稽查結
果臺南市托嬰中心已
全數完成裝設監視錄
影設備。



臺南市議會第三屆第三次定期會法規委員會
第1次議案審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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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草案

托嬰中心 、幼兒園、兒童

課後服務班及中心、居家式托育

服務提供者(以下簡稱托育人員)

及其他兒少安置場所應裝設監視

錄影設備。

主管機關應鼓勵寄養家庭於

公共活動空間裝設監視錄影設備。

前二項監視錄影設備之設置、

管理與攝錄影音資料之處理、利

用、查閱、保存方式與期限及其

他相關事項，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主管機關受理兒少保護案件

調查時，第一項場所負責人或從

業人員有主動配合調查及提供證

據之義務。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將第一

項場所裝設監視錄影設備納入相

關評鑑或考核措施。

市府修正版

刪除本條文。

法規會建議(1) 法規會建議(2)

托嬰中心、幼兒園應

裝設監視錄影設備。
主管機關應鼓勵兒童

課後服務班及中心、居家

式托育服務提供者、寄養
家庭及其他兒少安置場所，

於公共活動空間裝設監視

錄影設備。
前二項監視錄影設備之

設置、管理與攝錄影音資

料之處理、利用、查閱、
保存方式與期限及其他相

關事項，由主管機關公告

之。
(略)

托嬰中心應裝設監視

錄影設備。
主管機關應鼓勵幼兒

園、兒童課後服務班及中

心、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
者(以下簡稱托育人員)及

其他兒少安置場所、寄養

家庭於公共活動空間裝設
監視錄影設備。

前二項監視錄影設備之

設置、管理與攝錄影音資
料之處理、利用、查閱、

保存方式與期限及其他相

關事項，由主管機關公告
之。

(略)



於幼兒園裝設監視錄影設備之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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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特殊兒少安全保障

作為事件之證物

作為行政機關法令檢查之證物

身心障礙兒少較一般兒少更需
要安全上的保障。

可以在兒童有受虐之虞時，作
為還原事實真相的資料。

行政機關到園檢查需要釐清幼
兒園有無違法相關法規之資料，
間接督促幼兒園建置合法環境。



於幼兒園裝設監視錄影設備之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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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師生關係
及親師溝通

個資外洩疑慮

預設教保服務人員或其他服務人員為加害人，
並長期處於被監視的情境，有違教育工作宗旨
及意涵，不利經營正向及信賴關係。

隨著網路普及，園所留存之監視資料潛伏
資安遭竊疑慮，憂托育人員及幼兒個人資
料外洩，為有心人士所利用。

影響教師及
幼兒隱私權

於幼托場所裝設監視設備涉及侵犯當
事人（包括受照顧的嬰幼兒）隱私及
個人資料保護。

中央母法未修訂 幼兒教育的主管機關為教育局，中央為教育部，主
管法規為幼兒教育法，應該由中央母法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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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方向

01
於托嬰中心裝設監視錄影設備，已有中央法令規定，
社會局已監督本市托嬰中心建置完畢，未來持續加強
運用及管理。

01 規劃公告各幼兒園具備監視錄影設備之相關資訊於教
育局網站，增進家長教育選擇權。02

03
持續透過每年上百場次教保研習增進教保服務人員相
關知能，並不定期到園法令檢查及基礎評鑑輔導園所
符合相關規範。



簡報完畢
感謝各位議座賜與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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